
志工差勤系統異常報告單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

志 工 編 號  志工姓名  

居住詳細地址  

期 間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上限一年 

事 由  

交 通 工 具             

【           】客運公司 
【           】線公車 
【           】下車站牌 

列出搭乘路線

/班車時刻表/

或轉乘方式 

 

說 明 

1. 本表僅供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志工申請。 

2. 申請期限一年，到期仍需要者，需重新申請。 

3. 奉核後志工服勤，准予提前 30 分鐘內離開，服勤時數採計 3.5 小時。 

4. 提志工隊幹部會議備案。 

申 請 人  

承 辦 館 員  行 政 組 組 長  

志 工 隊 隊 長  

 

 

早退專用 

【表二】 

 


